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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投诉举
报经查证
属实的药
品、医疗
器械、化
妆品违法
行为的奖
励

行政奖励

【法律】《药品管理法》（1984年9月20日通过，2019年
8月26日第二次修订，于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公布本
部门的电子邮件地址、电话，接受咨询、投诉、举报，
并依法及时答复、核实、处理。对查证属实的举报，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2000年1月4日公
布，2020年12月21日修订）
    第七十九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等部门应当
公布本单位的联系方式，接受咨询、投诉、举报。负责
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等部门接到与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有
关的咨询，应当及时答复；接到投诉、举报，应当及时
核实、处理、答复。对咨询、投诉、举报情况及其答复
、核实、处理情况，应当予以记录、保存。
　　有关医疗器械研制、生产、经营、使用行为的举报
经调查属实的，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等部门对举报
人应当给予奖励。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
【规章】《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2020年6月16日公
布，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五十八条：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应当公布本
部门的网站地址、电子邮件地址或者电话，接受咨询、
投诉、举报，并及时答复或者处理。对查证属实的举
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
【规范性文件】《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
暂行办法》（国市监稽规﹝2021﹞4号）
   第三条：举报下列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结案
后，给予相应奖励。

自然人、法人
及非法人组织

药械科
0991-4685315

乌鲁木齐市
水磨沟区市
场监督管理
局

直接实施责任:
1.及时制定并公开奖励方案，明确奖励标准、审核流程等内
容。
2.按照规定程序执行奖励决定

1.具体承办人；
2.内设机构负责
人；
3.单位法定代表
人或分管领导。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
承担相应的责任：
1.不及时受理举报的；
2.对举报内容不进行调查核实的；
3.对举报内荣属实的，应予以奖励而未
奖励的；
4.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
为。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权责清单（行政奖励类）


